委任書113.04.18版

歷史建築/紀念建築　　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地籍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土地所有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，共同合意由申請人            君持本委任書及本案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，辦理歷史建築/紀念建築　　             　　　修復及再利用計畫、修復規劃設計、修復工程等相關事宜。如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，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委託期限：自簽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項辦完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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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  　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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